关于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等事项的说明
报到证的全称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由国家教育部直接印刷，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部门单独签发，列入国家就业计划的毕业生才能持有的有效报到证件。用人单位以报到证为依据，接收安排毕业生工作，并接转毕业生的人事档案、户口迁移手续等。报到证一人一份，由其它部门印制或签发的报到证无效。毕业生对报到证要妥善保管，不论什么原因，凡自行涂改、撕毁的报到证一律作废。

一、就业报到证的作用
    1．是到接收单位报到的凭证，毕业生就业后的工龄报到之日开始计算； 

2．证明持证的毕业生是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学生； 
    3．接收单位凭报到证予以办理毕业生的接收手续和户口关系； 
    4．是毕业生在工作单位转正和干部身份的证明。 

5. 学校相关部门依据《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档案投递、组织关系转移和户籍迁移等手续。

6. 《报到证》一式两页，正页由毕业生本人持有。一般副页装入毕业生本人档案。

7. 《报到证》是毕业生就业的证明。《报到证》中的姓名须与毕业生身份证中的姓名一致，单位的名称也必须准确。
    8.没有报到证对毕业生就业带来不利

（1）没有报到证，外地生源无法落户；

（2）没有报到证，人事局、人才市场不予接受档案，档案不得在人才市场流动；

（3）没有报到证，国家的企事业单位都无法将其作为正式员工聘用，日后的职称评定等等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除录取研究生、西部计划外，其他学生都应该在规定的时间内就业，并拿到报到证。除了落户外，报到证还有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政府用以确认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双向意向协议的凭证；同时也必须依靠它来确定高校毕业生的毕业资格，因为只有拿到毕业证书的毕业生才能拿到报到证。 
    二、报到证报到时间期限

《报到证》发放时间7月1日左右，毕业生报到的期限原则上为二个月，一般7月1日至8月30日。毕业生领取报到证以后，应尽快到工作单位或当地人事局报到，最迟到当年十二月底。没有特殊原因或延期报到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毕业生本人承担。

《报到证》由教育部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的调配部门签发，是毕业生参加工作的重要凭证；毕业生在规定时间持报到证报到，可以办理工作报到、落户口、人事部门转接档案等手续。

三、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时所需的材料

毕业生去人才交流中心报到时，需带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就业协议书、报到证、户口迁移证明、按报到证上指定的人事局或人才交流中心去报到。

四、党组织关系的接转。

是预备党员或正式党员的同学，毕业后请将党组织关系转往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或人才交流中心的党组织，具体程序是由系党支部（总支）开具证明，到院人事处办理接转关系。

五、报到证的遗失补办

报到证目前仍在中国人事管理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毕业生们应注意保管好自己的报到证，不要丢失。报到证原则上不补办，如不慎遗失报到证，向学校报告遗失过程，由本人提出申请，再由毕业生所在院系负责人签署意见后，并在学院就业网上“相关下载”专栏上下载《报到证遗失补办申请表》一式三份，填好到学院就业办盖章，签发时间两年内由学校报请浙江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核准后予以办理新证（注明遗失补办），超过两年以上的只能签发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盖章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明书》。 

浙江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地址：杭州市华星路203号（文一路与文二路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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